
联 合 国 

大 会 

Distr. 
GENERAL 

6 September I989 
CHINESE 
ORIGINAL: CHINESE/ENGLISH 

第四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 2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1 9 8 9 年 9 月 5 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1 9 8 9 年 9 月 2 曰 关 

于联合国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有关中国的决议事的 

声明（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12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李鹿野（签名) 

* A / 4 4 /丄 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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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 

关于联合国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有关中国的决议事的 

声 明 

( 1 9 8 9 年 9 月 2 日 ） 

八月三十一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属的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 

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在少数西方委员的策划和鼓动下，通过了一项有关中 

国的决仏这项决议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对中国施加压力。对于这一背离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所谓决议，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并认为它 

是非法的，无效的。 

今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事件是极少数人与外国反华势力相勾结，利用学 

潮掀起的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并进而发展成为诉诸暴力行动 

和恐怖手段、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反革 

命暴乱。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果断措施平息暴乱，维护法律和秩序， 

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是完全合法的、正当的和必要的，是我国 

主权范围内的事，任何外国、国HT、组织或个人均无权干涉。 

中国政府一向重视人权。我国宪法和法律保障各族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包括 

个人的各种权利。我国政府平息暴乱也正是为了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 

由。 

中国政府对一般参加非法游行的学生和群众，始终执行敎育的方针，采取宽容 

的态度，依法受到惩处的只是极少数触犯刑律的犯罪分子。任何一个主杈国家政府 

都有贵任2ë护法律的尊严。 

现在，北京和全国的社会秩序已经恢复正常，局势稳定。中国将继续竖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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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 

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妤关系，促进国际合作。 

任何妄图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都必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